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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许昌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许昌市民政局、河南中丹乐龄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许昌市政务大数据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伟芳、胡晓莉、宋祺、卢林昊、欧翔宇、罗椅民、郑五一、张金华、姚桂英、

张红霞、周小琰、张伟宏、陈晓玲。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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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上门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和社区养老上门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服务内容和要求、服务管理、服

务质量评价、服务质量监督和投诉。

本文件适用于许昌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的上门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DB41/T 1298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养老服务

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介助互联网技术信息服务平台，为 60 周岁及以上有照护需

求的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预约、医疗保健、代办服务、餐饮递送和康复护理等居家养老服务。

3.2

上门服务

依托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为社区内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4 基本原则

应符合 DB41/T 1298《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的规定。

5 服务内容和要求

5.1 生活照料

5.1.1 基本内容

上门帮助或协助老年人进行以下服务：

a) 洗脸、洗手、洗头、洗脚等个人清洁卫生；

b) 刷牙、漱口、清洁口腔、假牙等口腔清洁；

c) 起床、就寝、如厕、排便、穿脱衣服、头发护理等生活起居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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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修饰，主要包括梳头、剪指甲、修面等；

e) 更换衣物、整理衣物、个人物品等；

f) 定期翻晒、更换床上用品，定期开窗通风；

g) 定时为卧床老年人翻身；

h) 维护维修日常生活用品，了解水、电、气、取暖等设施运行情况，排除安全隐患。

5.1.2 服务要求

开展生活照料服务应达到以下标准：

a) 容貌、指（趾）甲整洁，衣着适度，口腔无异味；

b) 保持床铺清洁、平整，衣物、个人物品等收纳整洁，居室整洁；

c) 日常用品完好，水、电、气、取暖等设施安全运行。

5.2 助餐

5.2.1 基本内容

为老年人开展助餐服务主要包括：

a) 协助老年人用餐，帮助失能老人喂饭、喂水；

b) 上门送（做）餐；

c) 提供代为买菜、做饭服务。

5.2.2 服务要求

开展助餐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提前一周为用餐老人预订膳食，每周有食谱；

b) 根据老年人个性化需求和饮食习惯、禁忌等，准备宜嚼、清淡的饮食，注意营养、

合理配餐；

c) 符合国家和本省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d) 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卫生，密封保温，餐具做到每餐消毒，餐后卫生清理及时。

5.3 助浴

5.3.1 基本内容

助浴分上门助浴和外出助浴。

5.3.2 服务要求

开展助浴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根据气候状况和老年人居住条件，上门助浴，提供必要的助浴设备；

b) 选择有资质的公共洗浴场所或有公用沐浴设施的养老服务机构外出助浴；

c) 助浴过程中应有家属或其他监护人在场，时刻注意观察老年人身体情况，如遇老年

人身体不适，立即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d) 上门助浴应提前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洗浴环境进行评估；

e) 助浴前应进行安全提示和签订书面服务协议；

f) 注意防寒保暖、防暑降温及浴室内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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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助洁

5.4.1 基本内容

包括居室打扫、物品整理、洗涤服务等。

5.4.2 服务要求

开展助洁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保持卧室、客厅、卫生间等居室内部整洁，物具清洁，有选择地定期开窗通风；

b) 及时清洗保洁用具，保持清洁，无异味；

c) 上门洗涤衣物：分类洗涤衣物并做到洗净、晾晒、整理；

d) 集中送洗衣物：选择有资质的洗衣机构或有洗涤设施的养老服务机构；

e) 衣物洗涤前应检查被洗衣物的性状并告知老年人或家属；

f) 送取衣物时，应做到标识清楚、核对准确、按时送取；

g) 贵重衣物不在本衣物洗涤服务范围之内。疑似患有传染病的老年人衣物应先进行消毒后清洗，

消毒液浓度和浸泡时间要符合消毒隔离制度规定。

5.5 助行

5.5.1 基本内容

包括陪同老年人在住宅小区或周边区域进行探访、购物、散步等。

5.5.2 服务要求

开展助行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如应要求陪同老年人外出超出住宅小区及周边区域时，服务人员应告知老人家属或

监护人，并签订书面合约，以保护老人和护理员的权益与安全；

b) 使用助行器具时应按助行器具的使用说明进行操作；

c) 助行途中应注意安全。

5.6 助医

5.6.1 基本内容

为老年人开展助医服务主要包括：

a) 陪同就诊；

b) 代为取药；

c) 协助医疗护理。

5.6.2 服务要求

开展助医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具备一定的医药护理常识；

b) 按照医嘱协助老人用药，不能擅自给老人服用任何药品；

c) 及时向老年人家属或其他监护人反馈就医情况。

5.7 精神慰藉

5.7.1 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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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年人开展精神慰藉服务主要包括：

a） 提供心理慰藉服务；

b） 提供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c） 以舒缓心情、排遣孤独为原则，为老年人读书读报，陪老年人聊天；

d） 根据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情绪变化，进行心理疏导。

5.7.2 服务要求

开展精神慰藉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了解老年人的兴趣爱好、性格心理特点；

b) 应制定精神慰藉服务危机处理预案，通过评估及时发现心理问题，按程序处理问题；

c) 在服务过程中应尊重并保护老年人隐私。

5.8 康复护理

5.8.1 基本内容

为老年人开展康复护理服务主要包括：

a） 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符合老年人生理特点的康复护理。

b） 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协助肢体运动不便的老年人进行肢体被动活动；

c） 协助老年人正确使用康复、保健器具。

5.8.2 服务要求

开展康复护理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服务过程中注意观察老年人的身体适应情况，防止损伤和发生意外；

b) 按照操作规范，动作正确标准，安全实施。

5.9 代办服务

5.9.1 基本内容

代购物品、代领物品、代缴费用、代办证件、代邮物品等。

5.9.2 服务要求

开展代办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代办服务范围一般为日常生活事务；

b) 代办服务时应当面清点、交接钱物、证件、单据等。

5.10 安全守护服务

5.10.1 基本内容

为老年人安全守护服务主要包括：

a) 为有需要的老人安装呼叫终端或 GPS 定位等设备。协助老年人穿戴智能设备，并教导其熟练掌

握使用方法；

b) 定期上门探访；

c) 定期电话回访。

5.10.2 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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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安全守护服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接到紧急呼叫，启动应急处理预案，立即通知相关机构，确保服务人员 15 分钟内赶

到服务对象家中；

b) 定期上门查看或演示设备，确保设备功能正常。

6 服务管理

6.1 服务合同

6.1.1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应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家属（监护人）签订服务合同，约定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6.1.2 服务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6.2 服务安排

应根据服务协议制定服务计划，安排服务内容和服务人员，提供相应服务。

6.3 意外事件处理

6.3.1 应有防范服务风险的制度和措施。

6.3.2 应制定上门服务意外事件安全应急处理预案，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意外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

7 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

7.1 评价主体

分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组织自我评价，服务对象或家属、监护人评价，第三方评价。

7.2 评价依据

包括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组织的服务宗旨和目标，接受服务人的

满意度。

7.3 评价指标

包括服务对象或家属、监护人的满意度，各种记录、报表中反映的数据，社会反映、调查等。

7.4 评价方法

分为意见征询（上门、电话、信件、网络等）、实地调查和检查考核。

7.5 改进

根据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价结果，组织养老服务中心从业人员对不合格项进行分析，提出改进和预防

措施。对改进过程的有效性进行跟踪评价和反馈。

8 服务质量监督和投诉

8.1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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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自觉接受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和社会监督，对外公布投诉联系方式。

8.1.2 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养老服务中心从业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发现服务质量有问题的，督促

其及时改正，并对其改正过程和结果进行跟踪监督。

8.2 投诉

8.2.1 建立服务质量投诉机制。

8.2.2 助餐服务质量投诉处理程序应参照 GB/T 17242 的规定执行。

8.2.3 定期或不定期的对接受服务的老年人进行电话、入户回访。

8.3 反馈和改进

8.3.1 对服务质量监督检查反馈的意见和建议由专人进行登记、整理、建立档案。

8.3.2 对反馈意见和建议应及时采取纠正或改进措施。对老年人反馈的意见应给予及时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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